《惠州市惠阳区教育局关于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积分入学办法（修订）》

政策解读

一、出台背景及依据

（一）出台背景

为深入落实国家“两为主、两纳入、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政策，进一步优化完善我区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以下简称“随迁子女”）积分入学制度，切实保障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结合我区多年积分入学工作实际，对《惠州市惠阳区教育局关于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积分入学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进行了修订。

（二）主要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的意见》（人社部发〔2024〕80号）《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指导意见》（粤教基〔2026〕1号）《广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广东省教育厅关于中小学生学籍管理的实施细则（试行）》（粤教基〔2014〕24号）《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惠府办〔2012〕49号）等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惠阳区实际修订而成，确保政策合法合规、贴合本地实际。

二、目标任务

为深入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系列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我区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积分入学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增强政策的适用性、操作性和长效性，保障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能够公平、有序地接受义务教育。

三、主要内容

《办法》明确了随迁子女积分入学的适用对象、申请条件、学区确定、积分计算方法、申请流程、录取规则、入学手续办理及政策施行期限等核心内容，确保积分入学工作有章可循、规范高效。
四、适用对象和范围

非惠阳区户籍或惠阳区内跨镇（街道）户籍适龄儿童少年申请积分入读我区公办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即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七年级。

五、有利举措

（一）积分量化精准化。明确积分由社会保险、住房保障、稳定居住、投资纳税和参加志愿服务等加分项目共五项指标构成，各项指标均明确分值标准、计算时限及佐证材料要求，确保积分核算精准可追溯。

（二）流程公开透明化。积分入学全流程接受查询和监督，积分情况、录取结果将在学校进行公示，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确保招生过程和结果可监督、可核查。

（三）办理流程规范化。明确积分入学六大核心流程，界定各环节责任主体，规范学区确定、材料审核、积分核算、录取公示等操作要求，让异地务工人员清晰知晓申请流程和办理标准，提升办理便捷度。
六、新旧政策差异

（一）住房保障积分项目（修订）

将原“近5年在惠阳区拥有产权房，且在房屋所在镇（街道）内的学校申请，每月计0.4分”调整为“在申请入读学校学区内拥有产权房（租房、小产权房不计分）的，直接获得24分”。

（二）新增购房时长加分项目

在学区内拥有产权房的，购房时长每满1个月另加0.2分，累计加分不超过12分。

（三）其他表述修正

   对《办法》中部分文字表述、条款衔接、指标说明等内容进行规范修正，进一步明确相关概念界定和操作细节，确保政策表述严谨、无歧义。

七、特色亮点
立足我区实际，围绕社会保险、住房保障、稳定居住、投资纳税及加分项目五大维度，既保障随迁子女平等入学权利，又将“两为主”政策落到实处。在制度设计上，坚持激励与规范并重，通过量化积分、按项排序，确保政策精准落地、公平可及。

八、解读单位
解读单位：惠州市惠阳区教育局
联系电话：0752-3826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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